
 

 

选课制是高等学校实施学分制的核心，科学完善的选课

制度是达成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措施。为规范教学管理，深

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更好地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的各类人才，根据《荆楚理工学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和

完善学分制的实施意见（试行）》（荆理工教〔2017〕10

号），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指选课是指选课程与选课堂（任课教师）的总

称。 

第一章  选课原则 

第一条 学校为全日制普通本科生（以下简称“学生”）

开设的全部课程均应参加选课，任课教师不得擅自接收学生

上课。学生没有按规定参加选课环节不能获得该门课程的成

绩与学分。 

第二条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学生选课的依据。学生

依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个人的实际情况，通过选课系统

选择下学期所修读的所有课程，同一门课有多个任课教师者，

可选择其中的一个课堂，同一门有多个上课时间者也可选择

其中的一个课堂。 



 

 

第三条选课指导是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生入学

时，各学院要向学生公布本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各类课

程学分要求，指导学生做好学习规划和学期选课计划。各学

院应在入学教育时对学生选课进行指导，并指定相关教师或

辅导员对学生进行选课指导。学生必须认真对待选课，并对

自己的选课行为负责。 

第四条学生选课时应充分考虑自身的学习条件，应保证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所选课程的学习。为保证学习质量，

学生每学期选课量不得低于最低学分数，也不得最高于最高

学分数（含重修课程学分）。 

最低学分数 =
总学分

2 ×（标准学制 + 2）
 

最高学分数 =
总学分

2 ×（标准学制 − 1）
 

第五条允许学生在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未发生较大修改

的情况下跨年级选修课程。如人才培养方案发生较大修改，

学生选修了其它年级版本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无法与本

年级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转换的课程学分，只计入通识选修课

学分。 

第六条课程编号是识别课程的唯一依据，具有不同课程

编号的课程视为不同课程。 

第七条学生选课应遵循课程修读顺序，对于有明确先后

修读顺序的课程，应先选先修课，修读合格后，再选后续课。 

第八条 选课工作由教务处负责组织实施,各学院共同配

合完成。 



 

 

第二章  选课程序 

第九条 新生入学第一学期按学校安排的课表上课，并

按照学校要求完成新生选课环节，第一学期末开始通过正常

选课环节选修后续学期课程。 

第十条 每学期结束前应完成下学期的选课工作，因特

殊情况，经教学管理部门报学校主管领导批准，选课工作可

以在假期内完成。 

第十一条 选课流程为：初选、筛选、改选。 

初选：学生可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总体要求、各类

课程的学期教学安排和个人的学习能力、学习进度、健康状

况及担任社会工作等情况，选择自己下学期可修读的课程。

该环节各课堂（教学班）没有人数限制，允许多次退选。 

筛选：选课系统根据选课人数，对选课人数超过容量的

课堂（教学班），按照一定的优先级规则进行筛选，按优先

级由低到高的原则依次将学生筛出选课名单，如相同优先级，

则随机筛出。 

改选：学校根据初选及筛选情况，适当增开课堂（教学

班），并组织学生对还没有选满的课堂（教学班）进行补选。

改选环节选课人数不得超过容量。 

第十二条 每学期开学 2周内，学生可以退选课程，正

式选课名单于开学第 3周确定，选课名单一经确定，学生不

得随意退选。学生选定各类课程后应认真修读。学生选定课

程后，出现 2 门次放弃修读现象的，再次选课时，学校将按



 

 

规定对其进行限制。各开课学院应及时向任课教师提供准确

的《成绩记录表》。学生未经规定的退选环节无故不上课者，

视为旷课。 

第十三条 学生不得同时选修同一课程的不同课堂（教

学班），不同课程上课时间发生冲突时不得同时选修。学生

因辅修、重修等原因，选修课程的上课时间有局部冲突时，

在征得任课教师同意的情况下，可自修其中一门冲突部分课

时（原则上不超过二分之一）。经任课教师批准自修某门课

程的一部分者，均须按时完成该课程的实验、作业、论文、

研讨等，方可参加考试，考试合格者可获得该课程学分。 

第十四条 重修的学生均应参加后续学期相关课程的重

新选课并参加学习和考试。重新选课的课程学分计入该学期

选课总学分。 

第十五条转专业学生应根据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按

时完成选课。如因转专业程序而无法在正常时间内选修专业

课，应先选公共课程，在下一学期开学后 2 周内，在办理

学籍异动手续后，向转入学院提出申请调整新专业的专业课

程（补选课）。 

第十六条学生已经获得学分的同一门课程允许再次重新

选修，重新选课的课程学分计入该学期选课总学分。考试成

绩标记为“重考 N”，以该课程的最高成绩计算学分绩点。 



 

 

第十七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完成的金工实习、电子

电工实习、医卫类专业实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学生须

在培养方案规定的学期内完成所有实习模块。 

第十八条选课系统有权禁止未履行相关手续或不符合规

定的学生参加选课流程的相关环节。选课系统有权根据教学

需要对课堂（教学班）选课学生名单进行微调。 

第三章  选课管理 

第十九条 课程安排一旦公布进入选课程序后，原则上

排课数据不得随意变化。如确有需要进行变更的，需由学院

向教务处提出申请，经批准修改后向学生说明。 

第二十条 选课人数不足 20人的课堂（教学班）予以撤

销，该课堂（教学班）学生选课记录自动删除。因选课人数

不够而撤销课堂的，需向学生说明情况，并第一时间在教务

管理系统上删除。 

第二十一条选课系统是保证学生选课工作的官方业务管

理平台，任何人不得对选课系统（含数据库）进行攻击、篡

改、拦截等非法行为。在校学生违反者将依照《荆楚理工学

院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给予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情节

严重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教职工违反者将依据《荆楚理

工学院教学事故处理办法》给予教学事故认定。以上行为触

犯国家法律者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第二十一条 选课期间，学生应通过信息门户登录选课

系统，学生应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和密码，一旦发生遗忘或泄



 

 

露，应尽快联系所属学院进行找回或修改。由于账号和密码

泄露等原因引起的选课问题，由学生本人承担相关责任。学

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未选课的，经批准须补选的，一律由学院

受理后集中到教务处办理。 

第二十二条 选课是教学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任何人不

得以任何手段在选课环节中牟利（如有偿接收学生上课或退

课、有偿转让选课名额、有偿修改选课系统后台数据等），

违反者将依照《荆楚理工学院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按

“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或《荆楚理工学院教学事故处理办

法》中“扰乱课堂正常教学秩序”给予其纪律处分，触犯国

家法律者移交司法部门处理。校外违反者报请公安机关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 2017级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起施

行，其它年级的在校生，待课程库规范后逐步推行，具体见

教务处相关通知。校内各部门要积极配合，推行选课管理办

法，为学分制收费积累运行经验。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